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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9.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暂停发放

一、服务对象：参保职工

二、受理部门：新乡市社保中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服务科

三、受理地址：新乡市红旗区新二街与人民东路交汇处东北角市

民中心二楼 110号窗口

四、联系人：姬成彬

五、联系电话：0373-3078611

六、法定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七、承诺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八、收费情况：不收费

九、监督投诉电话：0373-3696600

十、设立依据：

1.《关于因失踪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

问题的函》（人社厅函〔2010〕159号）

基本养老金是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保障。离退休人员因失

踪等原因被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的，之后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，

期间被暂停发放的基本养老金不再予以补发；离退休人员被人民

法院宣告死亡后，其家属应按规定领取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

金。当离退休人员再次出现或家属能够提供其仍具有领取养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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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证明的，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后，应补发其被暂停发放

的基本养老金，在被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期间国家统一部署调整

基本养老金的，也应予以补调。

2.《关于退休干部失踪后待遇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》（人办

函〔2000〕18号）

退休人员失踪，下落不明在 6个月以内的，其退休费可照发；

超过 6个月的，从第 7个月起暂时停止享受退休待遇。

3.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32号）

第四十九条 社保经办机构应通过资格认证工作，不断完善

退休人员信息管理，对发生变更的及时予以调整并根据资格认证

结果进行如下处理：退休人员在规定期限内未认证的，社保经办

机构应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。退休人员重新通过资格认证后，从

次月恢复发放并补发暂停发放月份的基本养老金。

4.《关于妥善处理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若干意见》

（豫人社基金〔2013〕6号），属于“骗取社会保险待遇”的，立

即暂停支付其养老保险待遇，并依法严肃查处。

5.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领取社会保险待

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（暂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（2018）107

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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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丧失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人员：家属主动申报死亡

的人员；全民参保登记、异地资格认证、异地就医、联网监测、

社会保障卡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数据库中标识为死亡、失踪、服

刑的人员；国家人口库中标识为死亡的人员；公安部门户籍库中

因死亡注销户籍的人员；法院判决宣告死亡的人员；民政部门殡

葬信息中的火化人员；由医疗机构开具死亡证明的人员；公安、

法院、司法部门掌握的服刑人员；经所在管理单位和街道（乡镇）、

社区（村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等基层服务组织（以下简

称基层服务组织）确认及上报的死亡人员；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

丧失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的人员。

6.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察部国家公

务员局关于公务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

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0〕104号），公务员退

休后被判处管制、拘役或拘役被宣告缓刑、有期徒刑被宣告缓刑

期间，停发退休费待遇。

十一、受理条件：

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需办理待遇暂

停发放业务：

（一）死亡（因相关参数未公布等原因暂不能核算死亡待

遇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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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违法违纪停发或取消待遇；

（三）失踪超过 6个月；

（四）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；

（五）未按要求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证；

（六）改革改制等特殊原因停发退休待遇。

十二、申请材料：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停发（续

发）申报表》；与暂停原因相对应的材料或法律文书。

十三、办理流程：

携带齐全相关材料，前往市民中心二楼 110窗口办理。

十四、办理流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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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文书格式：

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停发（续发）

申 报 表

单位简称： 单位编号：

姓 名 性 别
公 民

身份号码

出生时间
参 加

工作时间
退休时间 退休类别

申报类型 停发（ ） 续发（ ） 续发开始时间

停发或

续发原因

停发或续发前

月基本养老金

申报单位意见：

单位经办人 单位负责人 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1．养老保险待遇暂停原因：①死亡（因相关参数未公布等原因暂不能核算死亡待遇）；②

因违法违纪停发或取消待遇；③失踪超过 6 个月；④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；⑤未按要求进行领

取待遇资格认证；⑥改革改制等特殊原因停发退休待遇。

2．养老保险待遇恢复原因：①因违法违纪停发或取消退休待遇后不追究违纪责任或经再审

宣告无罪或免于刑事处罚的；②失踪后重新出现的；③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处理完成的；④完

成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；⑤改革改制等特殊原因恢复退休待遇的。


